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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 年上半年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 关于 2020 年上半年有关担保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精神，作为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经对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对外担保

的情况进行核查，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2020 年半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单位：人民币千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中集车辆

（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

公司的客户

及经销商 

2020 年 3 月 26 日 3,600,000 2020 年 1 月 1 日 1,243,828 保证担保 1-2 年 否 否 

沈阳中集产

业园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的客户 

2020 年 3 月 26 日 150,000 2020 年 1 月 1 日 2,265 保证担保 1-2 年 否 否 

陕西中集车

辆产业园投

资开发有限

公司的客户 

2020 年 3 月 26 日 100,000 2020 年 1 月 1 日 16,553 保证担保 1-2 年 否 否 

集瑞联合重

工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

公司的客户

及经销商 

2020 年 3 月 26 日 1,300,000 2020 年 1 月 1 日 984,357 保证担保 1-2 年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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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集

产城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

公司的商品

房承购人 

2020 年 3 月 26 日 3,500,000 2020 年 1 月 1 日 2,305,132 保证担保 1-2 年 否 否 

烟台中集来

福士海洋工

程有限公司

的客户 

2020 年 3 月 26 日 118,750 2020 年 1 月 1 日 60,979 保证担保 1-2 年 否 否 

中集安瑞科

控股有限公

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的客

户 

2020 年 3 月 26 日 500,000 2020 年 1 月 1 日 20,000 保证担保 1-2 年 否 否 

中集现代物

流发展有限

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的

客户 

2020 年 3 月 26 日 50,000 2020 年 1 月 1 日 0 保证担保 1-2 年 否 否 

中集集团集

装箱控股有

限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

的客户 

2020 年 3 月 26 日 100,000 2020 年 1 月 1 日 0 保证担保 1-2 年 否 否 

中集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

公司的客户 

2020 年 3 月 26 日 200,000 2020 年 1 月 1 日 0 保证担保 1-2 年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

计（A1） 
9,618,750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

合计（A2） 
1,359,557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

合计（A3） 
9,618,750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

计（A4） 
4,633,114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中集集团下

属子公司 
2020 年 3 月 26 日 18,111,250 2020 年 1 月 1 日 9,650,681 保证担保 1-2 年 否 否 

中集集团海

外控股有限

公司 

2020 年 3 月 26 日 40,000,000 2020 年 1 月 1 日 28,336,057 保证担保 1-2 年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 58,111,25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 3,066,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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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B1） 生额合计（B2）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

额度合计（B3） 
58,111,25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

额合计（B4） 
37,986,738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子公司对另

一子公司担

保 

2020 年 3 月 26 日 17,270,000 2020 年 1 月 1 日 7,484,029 保证担保 1-2 年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

合计（C1） 
17,270,00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

生额合计（C2） 

                                             

2,558,023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

额度合计（C3） 
17,270,00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

额合计（C4） 

                                             

7,484,029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A1+B1+C1） 85,000,000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A2+B2+C2） 

                                             

6,984,439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A3+B3+C3） 85,000,000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A4+B4+C4） 

                                           

50,103,881  

实际担保总额（即 A4+B4+C4）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23.87%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余额（D）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余

额（E） 
39,304,945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F） 1,544,219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D+E+F） 40,849,164 

对未到期担保，报告期内已发生担保责任或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的情况说明（如有） 
0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如有） 0 

（二）独立意见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要求，持续规范对外担保和加强风险控制，相

关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公司对外担保是为了促进业务发展，不存

在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对外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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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对公

司 2020 年半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进行核查，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2020 年半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专项说明： 

1、公司并没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有关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关联方 科目 关联关系 金额 形成原因 

碧桂园地产及其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本集团子公司少数股东 3,052,087 

股东经营借款、

同比例股东经营

借款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本集团重要股东的子公司 1,431,908 股东经营借款 

镇江中集润宇置业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本集团联营企业及子公司

少数股东的子公司 
164,916 

同比例股东经营

借款 

上海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本集团联营企业 34,204 
同比例股东经营

借款 

扬州集智房地产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本集团联营企业 410,356 股东经营借款 

南通新洋环保板业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本集团联营企业的子公司 9,954 股东经营借款 

（二）独立意见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要求，持续规范关联方资金往来和

资金占用。公司没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上述非经营性占用是公司遵守商业合同缔约双方所应履行的

法律义务，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 关于 2020 年半年度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对公司 2020

年半年度衍生品投资情况进行核查，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2020 年半年度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说明： 

1、2020 年半年度公司衍生品投资风险控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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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

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包括

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

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

法律风险等）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集团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主要有外汇远期、利率掉期、

外汇期权合约和期货合约。利率掉期合同的风险和利率波动密切相关。外汇远期所

面临的风险与汇率市场风险以及本集团的未来外币收入现金流的确定性有关。本集

团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控制措施主要体现在：谨慎选择和决定新增衍生金融工具的种

类和数量；针对衍生品交易，本集团制订了严格规范的内部审批制度及业务操作流

程，明确了相关各层级的审批和授权程序以便于控制相关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

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

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

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

的设定 

2020 年 1-6 月本集团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274,393)千元人民币。集团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根据外部金融机构的市场报价确定。 

 

 

2、 2020 年半年度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衍生品投

资操作方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

品投

资类

型 

衍生

品投

资初

始投

资金

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金

额 

报

告

期

内

购

入

金

额 

报告

期内

售出

金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资金

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实

际损益金

额 

汇丰、渣

打等银行 

无 否 外汇

远期

合约 

- 2019/7/8 2022/4/20 10,675,492 - - -  14,673,739  36.28% (68,688) 

 

汇丰银行 无 否 外汇

期权

合约 

- 2020/2/14 2021/3/17 42,886 - - -  15,904  0.04% (60) 

渣打、德

银等银行 

 

无 

 

否 

 

利率

掉期

合约 

 

- 

 

2016/7/5 

 

2021/6/28 

 

14,023,609 

 

- 

 

- 

 

- 

 

14,512,975  

 

35.88% 

 

(205,650) 

 

海证期货

有限公司 

无 否 钢材

期货

合约 

 2020/6/15 2020/10/15 - - - -  427  0.00% 5  

合计 -   24,741,987 - - -  29,203,045  72.20% (274,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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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意见 

公司开展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是与公司日常全球经营业务有关，是以平滑或降

低汇利率变化、原材料现货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为目的，坚持

保值基本原则，禁止投机交易，且公司充分重视并不断加强对衍生品保值业务的管

理，已制定并不断完善有关管理制度，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关于 2020 年半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对公司 2020

年半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进行核查，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 2020 年半年度证券投资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证券品

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H 股 6198  青岛港 128,589  公允

价值

计量 

200,206  (51,828) - - - 8,054  152,088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

资 

  - - - - - - - - - 

合计 128,589  200,206  (51,828) - - - 8,054  152,088  - - 

（二）独立董事关于证券投资的独立意见 

公司证券投资的资金来源及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及公

司有关制度的规定。公司已建立并健全内控制度，持续防范和控制风险，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于担保额度内部调剂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7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对公司更新

对下属子公司 2020 年度金融机构授信及项目提供担保；更新 2020 年度中集安瑞科

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为所属客户及小股东提供融资担保；更新 2020 年中

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为集团下属子公司办理对外担保业务；更新 2020 年度陕

西中集车辆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其客户提供信用担保；更新 2020 年度沈阳

中集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其客户提供信用担保（以下统称“担保额度内部调

剂”）进行核查，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担保额度内部调剂，是根据行业性质以及业务发展需要，对外担保依据了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进行，且公司不断规范对外担保事项和加强风

险控制。 

公司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不存在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对外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于对提名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审阅提名的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资料，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鉴于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和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同意董事会提名补选邓伟栋先生、增选高翔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 

2、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对董事长、总裁辞任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对王宏先生

于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 12 次会议上辞去公司董事长、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CEO 兼总裁麦伯良先生辞去公司

总裁职务进行核查，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王宏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

任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王宏先生的辞职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且王

宏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

生效。王宏先生辞去董事长等公司全部职务后，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运作，不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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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麦伯良先生因工作需要，辞去公司总裁职务，麦伯良先生辞职的原因与实际情

况一致，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 

我们对王宏先生、麦伯良先生辞去上述职务无异议。 

八、关于对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公

司提供的高管人员资料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鉴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程序和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同意根据 CEO 麦伯良先生的提名，聘任高翔先生为公司总裁。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独立董事： 

何家乐 

潘正启 

吕冯美仪 


